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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1.1 工程項目背景 

1.1.1.1 現有的牛潭尾濾水廠及其相關食水輸送和配水系統於 2000 年投入使用，為

元朗、牛潭尾、新田及米埔區提供食水。其食水產量達每日 23 萬立方米。 

1.1.1.2 鑑於元朗區已規劃及潛在的發展，未來的食水需求量將於 2030 年超出牛潭

尾濾水廠現時的食水產量。有見及此，必須於 2030 年年底前擴建及改善現

有牛潭尾濾水廠及其相關食水輸送和配水系統，以滿足發展計劃的需求。 

1.1.1.3 2021年 6月 15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水務署委託奧雅納工程顧問（香港）

有限公司（奧雅納）進行合約編號 CE 78/2020(WS) 「牛潭尾濾水廠及配水

庫擴展工程 - 勘查研究、設計及建造」的工作。  

1.1.1.4 合約編號 CE 78/2020(WS)將包括於原廠範圍內擴展牛潭尾濾水廠，以提升

食水處理的產量及效率。合約亦包括於現有牛潭尾食水主配水庫旁，擴建一

個牛潭尾食水主配水庫，並由牛潭尾濾水廠至食水主配水庫敷設直徑為

1,600 毫米的食水幹管。 

1.1.1.5 根據合約編號 CE 78/2020(WS)的研究將涵蓋整個牛潭尾濾水廠擴展工程

（以下簡稱「本研究」），同時亦包括合約編號 CE 62/2020(WS) 「敷設由

牛潭尾食水主配水庫至丹桂村的主食水管及改善附近之原水輸水隧道匯合處 

- 設計及建造」內的相關工程。   

1.2 工程項目範疇 

1.2.1.1 如第 1.1 節所述，本研究將涵蓋牛潭尾濾水廠擴展工程、牛潭尾食水主配水

庫擴建工程、G 室及食水幹管的勘查研究、設計及建造，將包括以下工程內

容： 

• 於現有牛潭尾濾水廠範圍内，增設額外的濾水設施，提升牛潭尾濾水

廠的食水產量； 

• 於現有食水主配水庫旁，擴建一個儲水量為 54,000 立方米的牛潭尾食

水主配水庫； 

• 敷設約 9.5 公里長、直徑 1,600 毫米至 2,000 毫米的食水幹管，由擴展

後的牛潭尾濾水廠輸送食水至牛潭尾食水主配水庫，並由食水主配水

庫輸送食水至丹桂村附近的現有食水配水系統；及 

• 改善位於牛潭尾濾水廠附近之原水輸水隧道匯合處（G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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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經過覆核已修訂的《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環評條例》）附表 2 第 I 部第

Q.1 項中的潛在指定工程項目，上述工程項目在施工及營運階段所造成的潛

在環境影響將會分別在兩份獨立報告中討論： 

• 本研究的環境影響評估（環評）（見第 1.2.1.3 節）只會涵蓋屬於指定

工程的項目內容；及 

• 另外編制的初步環境評審報告（見第 1.2.1.4 節）將會涵蓋餘下非指定

工程的項目內容。 

 

1.2.1.3 本研究的環評（以下簡稱「本工程項目」）將只會涵蓋屬於指定工程項目的

項目內容（見圖則 1.1），並將包括以下內容： 

• 敷設將穿過自然保育區邊界，長度約 1 公里(750 米有由牛潭尾濾水廠

到牛潭尾食水主配水庫，另外 250 米由清攸路至新潭路)、直徑 1,600 毫

米的食水幹管，由擴展後的牛潭尾濾水廠輸送食水至牛潭尾食水主配

水庫，並由食水主配水庫輸送食水至丹桂村附近的現有食水配水系統；

及 

• 改善位於牛潭尾濾水廠附近，並且在自然保育區和林村郊野公園範圍

之内的原水輸水隧道匯合處（G 室）。 

1.2.1.4 對於本研究的非指定工程的項目內容，本研究將另外編制一份初步環境評審

報告，相關內容如下。而這些項目內容將視為本工程項目的並行工程項目。 

• 於現有牛潭尾濾水廠範圍内，增設額外的濾水設施，提升牛潭尾濾水

廠的食水產量； 

• 於現有食水主配水庫旁，擴建一個儲水量為 54,000 立方米的牛潭尾食

水主配水庫；及 

• 敷設將不會穿過自然保育區和林村郊野公園的邊界，長度約 8.5 公里、

直徑 1,600 毫米至 2,000 毫米的食水幹管，由擴展後的牛潭尾濾水廠輸

送食水至牛潭尾食水主配水庫，並由食水主配水庫輸送食水至丹桂村

附近的現有食水配水系統。 

1.2.1.5 本工程項目的位置圖已於圖則 1.1 中展示。本工程項目的詳細內容將於第 2.5

節詳述。 



水務署 牛潭尾濾水廠擴展工程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 行政摘要

 

282551-REP-080-05 | 修訂版 | 2024年 5月 10日  

G:\ENV\PROJECT\282551\12 REPORTS DELIVERABLES\010 EXECUTIVE SUMMARY\05 FINAL\CHINESE\REP-080-04 EIA REPORT-ES (CHI)_UNHIGHLIGHT.DOCX 

第3頁，共 13頁
 

1.3 工程項目歷史及地點 

1.3.1.1 本工程項目位於元朗區靠近牛潭尾的位置。擬建食水幹管將主要穿過牛潭尾

鄉郊地區的現有道路。其中一段擬建食水幹管將沿著牛潭尾濾水廠與牛潭尾

食水主配水庫之間的現有通道敷設，穿過自然保育區，並緊鄰林村郊野公園

的邊界。另一段擬建食水幹管將穿過位於青攸路及新潭路之間的自然保育區。 

1.3.1.2 現有的原水輸水隧道匯合處（G 室）是位於牛潭尾濾水廠東南面的地下設施，

用於將原水輸送至多個濾水廠，當中包括牛潭尾濾水廠。現有的 G 室位於林

村郊野公園內，是一個面積約為 225 平方米的 Y 型地下室，擬建的繞流隧道

將位於林村郊野公園及自然保育區的地底內層。 

1.4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範疇 

1.4.1.1 根據《環評條例》第 5(7)(a)條，環境保護署署長發出環境影響評估研究概要

（編號 ESB-333/2020）。  

1.4.1.2 此外，根據已修訂的《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技術備忘錄》）

第 3.4 節“就《環評條例》附表 2 第 I 部第 Q.1 項所述的指定工程項目（即

涉及部分或全部位於第 Q.1 項所述的環境易受破壞地區進行的工程項目）而

言，倘若該項目並不屬《環評條例》附表 2 第 A 至 P 項所列的指定工程項

目，環評研究概要只須列明有關評估及所提出的緩解措施以集中應對在環境

易受破壞地區進行的工程項目對環境的影響。”，本環評將針對如第 1.2.1.2

節所述，將穿過環境敏感區域的工程項目，即自然保育區邊界及林村郊野公

園，而造成的環境影響。 

1.5 本行政摘要之目的 

1.5.1.1 本行政摘要闡述了在牛潭尾濾水廠擴展工程的環境影響評估研究內的主要資

料及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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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項目說明 

2.1 本研究的工程項目目的及目標 

2.1.1.1 現有牛潭尾濾水廠的食水產量為每日 23 萬立方米，並由食水幹管將食水輸

送至牛潭尾食水主配水庫及位於丹桂村附近的現有食水配水系統，以供應至

元朗、牛潭尾、新田及米埔區。 

2.1.1.2 本研究旨在通過擴展牛潭尾濾水廠，提升現有牛潭尾濾水廠的食水產量至每

日 64 萬立方米，並提高整體處理效率，以及通過擴建牛潭尾食水主配水庫、

食水幹管敷設工程、G 室改善工程，提高其相關原水及食水輸送和配水系統，

從而應對因未來元朗區已規劃及潛在的發展而增加的食水需求量。本工程項

目擬建的食水幹管及 G 室改善工程為將被升級的食水輸送及配水系統的一部

分。除了滿足公眾的實際需求，本工程項目亦致力於減少施工及營運階段所

造成的潛在環境影響。 

2.2 本工程項目的需求 

2.2.1.1 如第 1.1 節所述，元朗區已規劃及潛在的發展包括：元朗南發展、洪水橋新

發展區及位於朗邊、丹桂村及橫洲的房屋發展等，這些發展計劃將增大元朗

區的食水需求，導致其需求將於 2030 年超出現有牛潭尾濾水廠的食水產量。

因此，必須於 2030 年年底前擴建及改善現有牛潭尾濾水廠的設施，以滿足

未來人口的食水供應需求。. 

2.2.1.2 考慮到潛在食水需求量的增加，原水配水系統，即原水輸水隧道匯合處（G 

室），亦需要進行改善工程，為牛潭尾濾水廠的食水處理提供足夠的原水。  

2.2.1.3 由於經牛潭尾濾水廠處理後的食水將首先被輸送至牛潭尾食水主配水庫，以

供應食水予元朗、牛潭尾、新田及米埔區域，牛潭尾濾水廠的食水產量增大

以後，其相關食水輸送和配水系統（即牛潭尾食水主配水庫及其食水幹管）

亦需要進行擴建及改善工程，以便向上述區域輸送足夠的食水供應量。鑑於

牛潭尾濾水廠及牛潭尾食水主配水庫可用的地面空間有限，本工程項目將著

重設施的設計及盡可能提升其處理效率，以善用已預留的土地。本工程項目

擬建的食水幹管為將被升級的食水輸送及配水系統的一部分。 

2.3 「有本工程項目」及「沒有本工程項目」方案 

「沒有本工程項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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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 若沒有實行本工程項目，隨著食水需求日益增加，將無法提供足夠的原水予

擴展後的牛潭尾濾水廠處理。而用於食水供應的食水產量將保持不變。此外，

包括食水幹管在內的食水輸送及配水系統，將無法承受因應牛潭尾濾水廠及

牛潭尾食水主配水庫擴展工程而增加的食水供應量。因此，隨著元朗區已規

劃及潛在發展項目所帶來的人口增加，預計將出現食水供應短缺的情況。 

「有本工程項目」方案 

2.3.1.2 若實行本工程項目，牛潭尾濾水廠的擴展工程增加的食水產量將可滿足於

2030 年年底前的潛在食水需求增長，並將食水輸送至元朗區已規劃及潛在

發展項目。此舉將確保為元朗的未來人口提供可靠及充足的食水供應。此外，

食水幹管及 G 室將不會對空氣質素、噪音、水質、廢物管理影響、土地污染、

生態、漁業、文化遺產及生命危害方面造成不良的環境影響。本工程項目實

施後的環境趨勢將與現有環境狀況相似。 

2.4 應對環境挑戰及已考慮的環保方案 

2.4.1.1 工程項目的設計階段已適當考慮如何克服可能應對的環境挑戰。在可行的情

況下，盡可能採用「避免、減少及緩解」的優次順序以保護環境。應對所有

環境挑戰的主要原則已羅列於以下表 1。 

表 1 – 主要的設計考量及相關的環境效益 

設計方案 主要的設計考量及相關的環境效益 

避免在林村郊野公園範圍

內進行地面工程 

- 採用暗挖法及鑽破法進行 G 室改善工程 

- 避免對林村郊野公園造成任何直接影響 

減少在自然保育區內進行

的工程 

- 由於從牛潭尾濾水廠到牛潭尾食水主配水庫，另外由清攸路

至新潭路的食水幹管敷設工程將主要沿現有通道/現有通道附

近的斜坡或在水務專用範圍内進行，敷設工程已盡量減少在

自然保育區內進行 

減少施工階段的空氣質素

影響 

- 採用施工計劃及設計，如階段式及小規模地進行食水幹管敷

設工程，以減少建築塵埃影響 

- 盡可能地採用定期灑水、用不透水帆布遮蓋暴露地面等緩解

措施，抑制揚塵 

- 在可行的情況下避免使用獲豁免的非路面流動機械 

- 在通道隧道的排氣位置裝設濾塵器 

減少非法堆填活動的風險 - 採用運載記錄制度，監察拆建物料的棄置 

- 設置警告標識，避免任何非法傾倒活動 

- 承建商應妥善管理拆建物料的路面運輸，以減少非法堆填活

動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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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擬建的發展計劃 

2.5.1.1 在充分考慮所有已識別的環境限制及工程／營運要求，以及第 1.2 節所述的

已修訂的《環評條例》後，本工程項目將採用的設計及關鍵元素已於以下列

出，並於 圖則 1.1 中展示： 

• 於穿過自然保育區邊界的位置敷設大約 1 公里的食水幹管，分別位於

牛潭尾濾水廠及牛潭尾食水主配水庫之間、和青攸路及新潭路之間；

以及 

• 在自然保育區和林村郊野公園範圍之内的 G 室改善工程。 

2.5.1.2 以上關鍵元素的詳細內容將概括於以下各小節。 

食水幹管敷設工程 

2.5.1.3 在牛潭尾濾水廠及牛潭尾食水主配水庫之間、和青攸路及新潭路之間以明挖

法敷設長度約 1 公里、直徑 1,600 毫米的食水幹管。 

G 室改善工程 

2.5.1.4 G 室改善工程包括：擴建有出入口的新合併通道隧道、繞流隧道及連接通道

以敷設新的輸水隧道，通過木湖分支連接至牛潭尾濾水廠；在木湖分支至大

埔頭分支及大埔頭分支至凹頭分支之間建造新的輸水隧道；以及提供進入

G2 室、G3 室及 G4 室的通道。（詳細見圖則 1.1a）。 

2.5.1.5 改善 G 室的相關工程，例如為隧道及連接的 G 室提供通風的通風大樓，以

及連接隧道、原水輸水隧道和 G 室的隧道出入口亦會擴建位於牛潭尾濾水廠

範圍内及自然保育區邊外，此改善工程將會在初步環境評審報告提及。 

2.6 本工程項目帶來的環境效益 

2.6.1.1 本工程項目的主要環境效益是為未來人口提供可靠及充足的食水供應。最終

的食水質量將被提升至滿足本工程項目目標內的食水質量標準。牛潭尾濾水

廠擴展工程的設計將能夠生產符合本研究範圍列明的食水水質目標的食水，

而個別沒有列明標準的水質參數亦將符合香港食水標準的要求。 

2.7 暫定的實施計劃  

2.7.1.1 土木工程及機電安裝工程的施工計劃將於 2025 年第一季度開始，並於 2030

年第四季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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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境影響評估摘要 

3.1 空氣質素 

施工階段 

3.1.1.1 本工程項目已識別相關的主要空氣污染源，並評估潛在的建築空氣質素影響。

對食水幹管敷設工程而言，施工將沿走線方向分段並以較小規模進行，因此，

預計空氣質素影響將會是短暫及範圍較小的。通過實行《空氣污染管制（建

造工程塵埃）規例》建議的緩解措施及控制措施，包括於有塵埃排放的無遮

掩施工區域灑水及其他良好工地作業方式，預計不會造成不良的建築空氣質

素影響。 

3.1.1.2 而對 G 室的改善工程而言，本工程項目的施工將僅涉及地下作業，預計不會

造成不良的空氣質素影響。 

營運階段 

3.1.1.3 食水幹管及 G 室的運作不會造成空氣污染物排放。因此，預計營運階段不存

在不良的空氣質素影響。 

3.2 噪音影響 

經空氣傳送的建築噪音影響 

3.2.1.1 本工程項目的施工活動造成的噪音將對擬建食水幹管施工區域附近的噪音敏

感受體造成無法避免的潛在影響。建議實行緩解措施，包括採用良好工地作

業方式、較寧靜的施工方法/設備、低噪音機動設備、滅聲器、可拆式隔音

屏障、可移動式噪音屏障及隔音罩。在採取建議的緩解措施以後，所有噪音

敏感受體包括住用處所的噪音聲級會符合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的

噪音準則。 

經地底傳送的建築噪音影響 

3.2.1.2 牛潭尾村最近的現有噪音敏感受體位於 G 室的 300 米以外。由於分隔距離比

較大，預計不會出現不良的經地底傳送的建築噪音影響。 

固定噪音源影響 

3.2.1.3 由於 G 室的改善工程及食水幹管敷設工程沒有固定噪音源，因此，預計不會

出現不良的固定噪音源評估範圍。此外，因 G 室的通風大樓位於自然保育區

外，因此固定噪音源評估將會在初步環境評審報告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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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水質影響 

施工階段 

3.3.1.1 食水幹管敷設工程及 G 室改善工程相關的主要水質影響來源為一般建築施工

活動、建築工地徑流、水管投入運作前的消毒、意外洩漏、設施／設備清潔

時的排放及建築工人產生的污水，以及開挖隧道和地下作業。通過妥善實施

建議的良好工地作業方式及緩解措施，預計施工階段不會造成不良的水質影

響。 

營運階段 

3.3.1.2 在本工程項目營運階段，水質影響的源頭主要包括從已鋪路面或已發展地區

的雨水徑流。然而，考慮到擬建工程只會對雨水徑流的流量有輕微增長，預

計雨水徑流不會對水質造成不良影響。 

3.4 廢物管理影響  

施工階段 

3.4.1.1 本工程項目已評估施工階段的廢物產量以識別潛在的廢物管理影響。施工階

段將產生的主要廢物類別包括拆建物料、化學廢物及一般垃圾。預計將會產

生 247,690 立方米惰性拆建物料及 17,280 立方米非惰性拆建物料、每個月數

百千克／升化學廢物，以及 170 噸一般垃圾。為減少需進行棄置的剩餘物料，

建議實行具策略性的緩解措施，例如提高現場分類的機會、重用拆建物料、

準備拆建物料管理計劃等。在妥善實施建議的緩解措施後，預計施工階段的

廢物管理不會造成不良的環境影響。 

營運階段 

3.4.1.2 本工程項目預計於營運階段不會產生廢物。 

3.5 土地污染 

3.5.1.1 本工程項目已對評估範圍內潛在土地污染風險的土地用途進行評估，包括對

未來用途的潛在影響。根據桌面審查結果、現場調查及相關政府部門提供的

資料，預計評估範圍內不存在土地污染問題，無需進行土地勘察。因此，亦

無需準備或提交污染評估報告、除污行動計劃及整治報告。  

3.5.1.2 本工程項目的主要施工活動將於 2025 年開始，而在本工程項目開始前，評

估範圍內（即 G 室及擬建食水幹管範圍內）將不會進行工程。因此，無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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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開始前再次進行土地污染評估。本工程項目沒有識別任何土地污染影響。

因此，本工程項目無需進行進一步的地盤勘測及土地污染評估。 

3.6 生態 

3.6.1.1 本工程項目已進行文獻回顧及為期 6 個月的旱季及雨季生態調查，為擬建施

工區域及評估範圍建立生態基線資料。 

3.6.1.2 擬建的地面工程將不會位於林村郊野公園範圍內的區域，因此，預計不會對

郊野公園內的野生動物及生境造成直接影響。儘管位於牛潭尾濾水廠及牛潭

尾食水主配水庫之間和清攸路及新潭路之間的一小段食水幹管將穿過自然保

育區範圍，所需工程將沿著現有通道／現有通道附近的斜坡或在水務專用範

圍内進行。相關施工活動包括小型挖掘工程、幹道敷設及回填工程，因此，

預計不會對自然保育區造成嚴重的生態影響。  

3.6.1.3 擬建的 G 室改善工程造成的經地底傳送的建築噪音及震動，可能會對附近的

生境和相關的野生動物造成間接影響。然而，由於地面下的岩層由坡積物、

殘積土、芯石以及岩石組成，因此，在沒有採取緩解措施的情況下，潛在的

影響將會是輕微的。此外，隧道的工程將採用暗挖法挖掘及鑽破法進行，其

震動影響因不需要進行爆破工程而降至最低。 

3.6.1.4 施工時的工地徑流及其他干擾的影響，包括對地下水位造成的影響，有機會

對野生動物及具保育價值的物種造成間接影響，因此應實行緩解措施如良好

工地作業方式及地下水滲漏控制措施。 

3.6.1.5 總括而言，透過有效實施建議的良好工地作業方式 ，預計本工程項目的施

工及營運階段皆不會造成嚴重的剩餘生態影響。 

3.7 漁業 

3.7.1.1 由於本工程項目的施工範圍內沒有魚塘，所以不會造成失去魚塘的直接影響。

本工程項目的間接漁業影響包括工程產生的意外工地徑流、塵埃、淤泥及化

學廢物，均可通過一般緩解措施例如水質控制措施妥善緩解。並應於有需要

時為魚塘提供臨時交通安排以確保其出入通道的暢通。預計本工程項目的施

工階段不會造成不良的漁業影響。本工程項目的營運階段亦不存在漁業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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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景觀及視覺 

3.8.1.1 擬建的 G 室改善工程位於林村郊野公園及自然保育區範圍內。擬建的食水幹

管位於自然保育區，屬於《註釋》第二欄，必須取得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規劃

許可。 

3.8.1.2 受影響最嚴重的景觀資源及具景觀特色的地方分別為林地／天然山坡植物，

以及高地及山坡具景觀特色的地方。在全面實現所有建議的緩解措施後，預

計施工階段對所有景觀資源的剩餘影響將會是微不足道的。於營運階段，預

計對所有景觀資源及具景觀特色的地方的剩餘影響也將會是微不足道的。 

3.8.1.3 受影響最嚴重的視覺敏感受體為牛潭尾的行山人士、雞公嶺的行山人士以及

福興里的居民和附近的住宅項目。在全面實現所有建議的緩解措施後，預計

施工階段對所有視覺敏感受體的剩餘影響將會是微不足道的。於營運階段，

預計對所有視覺敏感受體的剩餘影響也將會是微不足道的。 

3.8.1.4 根據獨立的樹木調查，預計將會有 200 – 300 棵樹木（不包括銀合歡）受擬

建食水幹管敷設及斜坡穩固工程影響，由於樹木的移植適宜度較低，樹木需

要被移除。擬建的 G 室改善工程及敷設食水幹管的工程範圍內沒有發現具特

別價值的樹木。受影響的樹種主要為台灣相思、馬占相思及朴樹。 

3.8.1.5 根據發展局《技術通告(工務)第 4/2020 號 - 樹木保護》進行補償植樹。樹木

將以不低於與被移除樹木數量 1:1 的比例進行補償植樹。本工程項目倡議人

承諾按照不低於 1:1 的數量比例補償樹木損失，根據進一步評估及與水務署

及其他相關政府部門討論可供應土地，預計代償性樹木將被種植於屬於水務

署植物保養範圍內的其他區域。代償性樹木的位置將在與本工程項目倡議人

協商一致後適時提供。 

3.8.1.6 代償性樹木所選樹種應與周圍環境的現有植物互相適應。在全面實行補償植

樹後，預計景觀資源在樹木方面沒有淨損失。鑑於擬建的 G 室改善工程及食

水幹管敷設工程的規模亦相對較細，在全面實施適當的景觀及視覺緩解措施

後，可認為施工及營運階段所有的剩餘景觀及視覺影響在實施緩解措施後皆

為可接受的。 

3.9 文化遺產 

施工階段 

3.9.1.1 雖然牛潭尾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位於文化遺產評估範圍內，但是本工程項

目在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或其附近位置無需進行挖掘工程，因此，預計本

工程項目不會造成不良的考古影響，故無需採取緩解措施。 



水務署 牛潭尾濾水廠擴展工程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 行政摘要

 

282551-REP-080-05 | 修訂版 | 2024年 5月 10日  

G:\ENV\PROJECT\282551\12 REPORTS DELIVERABLES\010 EXECUTIVE SUMMARY\05 FINAL\CHINESE\REP-080-04 EIA REPORT-ES (CHI)_UNHIGHLIGHT.DOCX 

第11頁，共 13頁
 

3.9.1.2 擬建工程主要在現有道路網絡或其他沒有考古研究潛在價值的已受干擾的區

域進行。評估範圍內曾於 1997 年及 1999 年進行數次考古勘探，並沒有發現

任何考古文物、遺蹟或特徵，故無需進行考古調查。 

3.9.1.3 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香港法例第 53 章），若在施工階段發現任何古物或

假定古物，項目倡議人及其承建商應立即通知古物古蹟辦事處。 

3.9.1.4 桌面審查資料顯示，文化遺產評估範圍內沒有法定或暫定古蹟，以及古物古

蹟辦事處界定的政府文物地點。 

3.9.1.5 文化遺產評估範圍內發現有 1 處二級及 7 處三級歷史建築。由於他們位於本

工程項目的施工範圍以外，預計不會受到直接和間接影響，而且由於食水幹

管的擬建工程規模較細，以及擬建食水幹管路線與歷史建築的距離較遠，潛

在的施工震動影響將會是極輕微的，故無需採取緩解措施。 

營運階段 

3.9.1.6 本工程項目的營運階段預計不會對考古／文物建築造成不良的影響。 

3.10 潛在風險 

3.10.1.1 牛潭尾濾水廠目前有在現場儲存及使用液化氯的情況，屬於潛在危險設施因

此被界定為本工程項目附近的危害來源。牛潭尾濾水廠將不會在施工階段儲

存液化氯，而施工活動亦不會使用炸藥。同時，本工程項目的地面作業，即

是食水幹管敷設工程，位於牛潭尾濾水廠内的現場氯氣生產設施以及危險品

貯存所 300 米以外，所以預料本工程項目不會對它們做成影響。因此，不存

在因潛在風險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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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環境監察及審核 

4.1.1.1 本工程項目已就《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附表 2 中的指定工程項目，制定環境

監察與審核計劃，詳細內容已在環境監察與審核手冊中列出。 

4.1.1.2 該環境監察與審核計劃提供檢查各項建議的緩解措施的成效及相關法定準則

的符合度應採取的管理行動，從而確保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及營運階段產生的

環境影響是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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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總結 

5.1.1.1 考慮到元朗區已規劃及潛在的發展而增加的食水需求，必須於 2030 年年底

前擴建及升級現有牛潭尾濾水廠及其相關食水輸送和配水系統，以滿足發展

計劃的需求。 

5.1.1.2 本工程項目旨在通過食水幹管敷設工程及 G 室改善工程，提升相關的原水及

食水輸送和配水系統，應對未來因應擴展後的牛潭尾濾水廠及牛潭尾食水主

配水庫而增加的食水供求。  

5.1.1.3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已按照環評研究概要（編號 ESB-333/2020）及已修訂的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的潛在指定工程項目的相關要求進行編

制。環境影響評估過程已參考所有的最新設計資料。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涉及

的範疇包括以下各項： 

• 項目描述及替代方案的考量； 

• 空氣質素影響； 

• 噪音影響； 

• 水質影響； 

• 廢物管理影響； 

• 土地污染； 

• 生態影響（陸地及水生）； 

• 漁業影響； 

• 景觀及視覺影響； 

• 文化遺產影響； 

• 潛在風險；以及 

• 環境監察及審核要求。 

5.1.1.4 總言之，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已預估本工程項目的環境方面將會是可接受的，

通過實施適當的緩解措施，施工及營運階段的相關影響可被減至最少。環境

影響評估建議進行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確保建議的緩解措施有效實行。 

 

 

  


